客 户 权 益 须 知
1 信息披露

1.1 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实际到期日后5个工作日内，在海盐农商银行官网向客户发布一次理财产品清算公告。

1.2 理财产品成立、提前终止或不能成立，理财产品发行银行将于该事项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在海盐农商银行官网发布相关信息公告。

1.3 本产品存续期间，理财产品发行银行将按周在海盐农商银行官网发布理财产品的净值。

1.4 本产品存续期间，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提前1个工作日，通过海盐农商银行官网发布关于投资对象和投资比例、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估值方法变更等相关信息。

1.5 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如发生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可能影响理财产品正常运作的重大不利事项时，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及时在海盐农商银行官网发布信息公告。

2 投诉方式

如投资者有投诉或建议，请将您本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投诉或建议内容告知客户投诉热线，我们将及时向您反馈或作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业务投诉热线：0573-86113211。

3 理财产品购买流程

详见条款2、认购。

4 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流程

参看《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客户风险评估问卷》提示内容。

特别申明：

1、本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仅供客户参考，并不作为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客户支付本产品收益的承诺；客户所能获得的最终收益以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为准。客户在投资前，请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并作出独立的投资决策。

2、本《产品说明书》是投资者与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理财产品文件的一部分，请认真阅读。

3、本理财产品说明书由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盖章，投资者须填写相应的业务凭证。但这不意味着投资者的交易申请已经成功。本理财产品说明书与《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书》共同规范投资者与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 

4、本理财产品说明书的最终解释权归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